
永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合同编号 : 蓝财采成[2026]第00034号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双方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1.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 : 蓝山县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项目

（2）采购计划编号 : 蓝财采计2026[00018]号

（3）项目包名 : 第一包

2.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 79100000元

（2）合同金额大写 : 柒仟玖佰壹拾万元整

3.履行合同的时间及地点

起始日期 : 2026-05-01， 完成日期 : 2030-05-01。 总日历天数 : 1462天。

地点 : 蓝山县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项目地（工业大道以西，学府路以北）

4.付款 :

（1）设计费：合同签订后30天内预付设计费金额的10% ，施工图预算通过评审后，付至设计费

合同金额的70% ；余款工程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 （2）施工费：本项目正常开工10天内预付合

同工程造价（不含预备费、暂列金额）10%的预付款；项目工程进度款经甲方、监理认可后，每月计

量一次并按已完成工程量的80%（含预付款）支付进度款，累计应付金额未达到预付款金额时暂不支

付，工程完工前累计可付至预算评审范围内已完成工程量金额的80%（含预付款）。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后可付至预算评审金额的80%，工程最终造价以采购人委托的第三方评审为准，出具结算评审结论

后可付至结算金额的97% ，其余3%的质保金在缺陷责任期满后一次性付清。结算价格约定：1、按《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2024)、湘建科函(2025)150 号《关于执行〈建设工程

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及配套工程量计算标准的通知》及2025 年《湖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

量标准》、2025 年《湖南省安装工程消耗量标准》、2025 年《湖南省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标准》

、2025 年《湖南省市政工程消耗量标准》及其统一解释文件等；2、人工工资按施工同期湘建价相

关文件规定的人工工资计取；3、招投标文件列明的材料清单价格按中标综合单价计取，其余材料价

格按永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的《永州建设造价》材料信息预算价或市场调查价执行，信息

价没有的材料参照市场价综合取定；4、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或地区相关标准图集，国家，地区

及行业颁布的其他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规定等；5、按上述约定计算的结算总价，执行中标优惠率

（（招标控制价-中标价）/招标控制价×100%）后确定最终结算总价。 (3) 运营费用支付：自供应

商运营期开始，采购人每年向乙方支付政府购买服务费人民币200万元/年，具体支付方式为:第一年

按实际运营时间计算政府购买服务费，即运营服务费=（2000000/365）*运营天数，于当年12月31日

第1页



前一次性支付；第二年起于每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给供应商。如学校或其它单位需使用本项目

体育场馆，具体以另签订的合作协议为准。 超付情况处理：若采购人发现以上工程进度款由于特殊

原因导致可能存在超付情况，采购人有权暂停支付，并不承担违约责任。采购人、供应商双方共同

分析超付原因，并另行约定支付方式。

5.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纠纷

6.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

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标/成交通知书

（4）投标文件

（5）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6）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其他合同文件。

7.除标的外的其他内容(可以补充双方责任义务、违约处理、验收条款等等)

合同协议书 

采购人（全称）：蓝山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甲方）

供应商（全称）： （乙方）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双方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1.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蓝山县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项目

（2）采购计划编号：

（3）项目内容：蓝山县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及运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施工图设计（含初步设计）：依据规划设计方案进行施工图设计、总图及园林景观设计、水电气设计、

图纸审查及相关后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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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安装工程施工：体育馆地下室基坑土石方挖运、基坑支护、基础沟槽土石方挖运回填及地下室基坑

四周回填、体育馆和图书馆基础、建筑、结构；体育馆和图书馆装饰装修、安装、消防、水电气安装等；

3.基础设施工程：总图工程中的地下综合管网管线(含市政供水、供电、供气)、室外园林景观绿化工程、

园内道路及标线工程；地库地面及交通标识标线；弱电智能化系统工程等；

4.采购：体育工艺和专业材料设备采购，包括但不限于钢结构工程、钢板屋面、金属墙板系统、移动座椅

、室内外泳池恒温、水处理设备、室内泳池软膜吊顶、室外泳池电动遮阳网、体育馆LED显示屏、室内外球场专

用灯、体育馆扩声系统、体育馆计时计分系统、楼宇亮化系统、室外球场面层、围网及器材、室内场地体育器

材、道闸系统；

5.运营服务：5.1项目前期策划、产业定位及招商导入；5.2日常运营管理和宣传推广，负责制定运维计划

并管理实施，落实运营工作；5.3活动组织，不定期组织全民健身运动和专业级体育赛事，积极开展体育培训、

文化活动，普及全民健身；5.4拓展商业合作渠道，以体育场馆为平台打造“体育+”产业链；5.5按与业主单位

的相关约定提供免低开放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

6.政府购买的服务范围或内容：费用200万元/年，中标方全年低免费开放不低于330天，每周免费开放不低

于56个小时。市民满意度达90%以上。在免费/低收费时段，严格遵守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约定，履行公共体育服

务义务；遵守国家级、省级要求低收费免费开放的各项规定。

6.1全免区域：全民健身广场、全民健身步道、儿童游乐场，全天候免费开放；

6.2限时免费场域：

6.2.1室外球场（足球/网球/篮球/气排球/乒乓球）：每天9:00-22:00免费开放（培训用场、赛事活动或维

护维修除外，以具体通知为准）。

6.2.2室内场馆（羽毛球/篮球/乒乓球）：工作日9:00-16:00开放（培训用场、赛事活动或维护维修除外

，以具体通知为准）。

6.3专项免费服务：

6.3.1室内外游泳池：暑期每日10:00—16:00免费接待中小学生，同一时段不得超过100人，每天不超过

150人（采用预约制）。

6.3.2每年免费提供不超过30天的体育馆场地使用时间，支持政府性会议、赛事、文化文艺活动和体育培训

讲座等（因每次使用场地产生的卫生费、水电费及使用不当造成的维护维修费由双方协商按实际结算）。

6.4运维保障：乙方负责全覆盖设施维护、保洁及亮化工程，并承担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体育场

馆、停车场、绿化带及其他相应设施、设备的运营、维护、维修及保洁（场馆主体结构、预埋水电线管的破损

维修以及水电、消防设备老旧导致的更新更换除外）、亮化工程的日常维护，亮化时间为夏季19:30-22:30，冬

季18：00-22：00，每日亮灯不小于3小时，节假日不小于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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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为了丰富当地人民体育活动，促进全民健身运动活动的开展，运营方每年应积极引进或推荐省、市级及

以上赛事活动，配合政府将赛事落地和执行。

（4）是否分包：非主体工程允许分包。

（5）项目负责人： 。

（6）联系电话： 。

2.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大写：

（2）具体标的见附件。

（3）合同定价方式：¨固定总价 √固定单价 ¨成本补偿 ¨绩效激励

（4）付款方式（按项目实际勾选填写）：

¨全额付款： （应一次性支付全部合同款项）

√预付款： 合同签订后30日内支付合同总额10%的预付款。

√分期付款：施工过程中采购人按每月完成实际形象进度工程量的80%支付工程进度款，审定后付至

竣工结算价的97%，缺陷责任期满后15日内支付剩余的3%工程款。运营费

用支付：按年全额支付，计200万元/年。

¨成本补偿： （应明确按照成本补偿方式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条件）

¨绩效激励： （应明确按照绩效激励方式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条件）

3.合同履行

（1）起始日期：项目建设期1年，运营期15年。

建设期从 年 月 日，完成日期： 年 月 日。总日历天数：365天；

运营期从 年 月 日，完成日期： 年 月 日。（合同三年一签）；

（2）地点：学府路以北，工业大道以西，蓝山县第二中学以东，承丰大道以南；

第4页



（3）方式：线上签订

（4）履约担保：中标金额的10%，保函形式，在签订合同前缴纳。

（5）质量保证金：预留3%的质保金，在缺陷责任期满后无息退还。

4.合同验收

（1）验收主体：蓝山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

（2）验收方式：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验收。

（3）验收标准：达到国家合格工程验收标准。

5.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顺序解释：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标通知书

（4）投标文件

（5）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6）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其他合同文件。

6.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7.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份，采购人执 份，供应商执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订立地点：

附件：具体标的明细、分包合同等。

第5页



甲 方：（公章） 乙 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开 户 银 行：

账 号：

合同专用条款及通用条款详见服务要求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合同签订起立即生效。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2份，采购人执1份，供应商执1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 :

2026-04-29

甲方 : 蓝山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签章）
甲方唯一码 : 11431127MB0N170491

法定代表人 : 雷渊白

委托代理人 : 丁晓洁

电话 : 15874618823

传真 :

乙方 : 湖南五环创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签章）
乙方唯一码 : 914310003256732972

法定代表人 : 许立军

委托代理人 : 纪超

电话 : 13786183381

开户银行 : 中信银行

开户支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万

芙路支行

银行账号 : 8111601011100499673

乙方（联合体） : 湖南五环时代体育场馆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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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联合体）唯一码 : 91430000344711834U

乙方（联合体） : 中科盛华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签章）
乙方（联合体）唯一码 : 91140100MA0KKJMY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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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蓝山县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项目合同清单一览表

采购计划编号 : 蓝财采计2026[00018]号 合同编号 : 蓝财采成[2026]第00034号

序

号
采购品目 需求名

数

量

单位(台/个/年/项

/次)

采购单价(元

)

供应商响应单价

(元)

1
C99000000-其他服

务

服务要

求
1 批 80,000,000 79,100,000

以上合计金额:小写: 79,100,000 大写: 柒仟玖佰壹拾万元整

注意: 供应商的服务和工程内容详情不便在合同中展示,具体内容详见其投标文件pdf

供应商 : 湖南五环创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签章）
供应商唯一码 : 914310003256732972

日期 : 2026年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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